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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
榕政规〔2022〕3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

福州民航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《关于加快福州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已经市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7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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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福州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促进福州机场客货运吞吐量快速增长，推动福州民航业

高质量发展，全面落实强省会战略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支持货运发展措施

（一）支持设立航空物流枢纽中心

对在福州航空城新设立的航空物流枢纽中心，航空货运处

理能力 10 万吨以上且配备检验、检疫必要功能，给予一次性建

安投资的 10%补贴，补贴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。

中心投入运营后，给予运营补贴 0.1 元/公斤，补贴期三年。

（二）鼓励设立货运航空公司

在福州注册成立的货运航空公司，获得民航局经营许可时，

给予一次性补贴 3000 万元。

（三）支持新增货运航线航班

1.给予新开或加密境内及港澳台地区的全货机航线航班二

年补贴，不超过 4万元/班。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 2000 万元。

2.给予首开福州直达国际的全货机航线航班三年补贴。第

一自然年内，亚洲航线航班补贴按照不超过 1万元/飞行小时执

行，洲际航线航班补贴按照不超过 2万元/飞行小时执行。第二、

第三自然年分别按第一自然年标准的 90%、80%执行。

要求国际货运航班飞满一年，且洲际货运航班全年平均不

少于 2班/周，亚洲货运航班全年平均不少于 3班/周，达不到

班次要求的按标准 70%执行。洲际航线航班机型业载为 80 吨

（含）以上、50 吨（含）至 80 吨、30 吨（含）至 50 吨、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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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以下的，分别按上述航班补贴标准的 100%、70%、50%、30%

执行。第二家及以上运营航司开通已有航线的，以该航线首家

航司执行相应自然年度标准作为第一自然年标准补贴。2021 年

底前开通的航线均以 2021 年为第一自然年。亚洲航线年度补贴

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，洲际航线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 1亿元。

（四）支持航空相关企业发展

1.贯彻落实《福州都市圈发展规划》，推动航空货运企业与

福州都市圈企业的合作，福州都市圈企业从福州进出口的货品

或跨境电商货品从福州报关，由航空货运企业提供承运服务的，

以开票货品重量为依据，对航空货运企业予以奖励，通往洲际

的奖励 4 元/公斤，通往亚洲的奖励 2 元/公斤。该项奖励年度

总额不超过 7000 万元。

2.给予境内及港澳台地区客机腹舱货量补贴，对客机腹舱

进出港年度货量达到 1000 吨的航空货运代理企业或货主企业

给予补贴 0.5 元/公斤。单个运营主体同比上一年增量 3000 吨

以内部分增加补贴 0.1 元/公斤。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 5000 万

元。

二、支持客运发展措施

（一）支持新增和加密客运航线航班

1.给予新开福州直达至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成都、

重庆、昆明、西安、哈尔滨等重要定期航线航班补贴 2 万元/

班，加密上述航线航班补贴 1.5 万元/班，补贴期一年。

2.给予新开境内空白航点的定期航线航班补贴 2 万元/班，

补贴期二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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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给予新开台湾地区空白航点的定期航线航班补贴3万元/

班，补贴期一年。

4.给予新开亚洲空白航点的定期航线航班二年补贴。第一

年，往返飞行时间不超过 18 小时的补贴 5 万元/班，超过 18

小时的补贴 15 万元/班；第二年补贴按第一年标准的 70%执行。

5.给予新开福州直达洲际空白航点的客运定期航线航班三

年补贴。第一年，往返飞行时间在 20小时（含）以内部分，给

予补贴 2.3 万元/飞行小时，超过 20 小时部分给予补贴 1.8 万

元/飞行小时。第二年、第三年分别按第一年标准的 90%、80%

执行。

加密航班、不定期航班按定期航班同期标准的 70%执行。

单条洲际航线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客运基地航空公司发展

1.在福州新注册成立且稳定运营满一年的客运航空分（子）

公司，投放过夜飞机不少于 3架，给予不少于 2000 万元补贴。

2.基地航空公司当年境内航班（不含港澳台地区）旅客增

长率达到全场平均增长率时，给予超出上年增量部分奖励 50

元/人次，单个航司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。

基地航司旅客增量补贴与航线航班补贴按“就高不重

复”原则享受。具有福州独立法人资格的基地航司，在年吞吐

量超过 150 万人次（含）或收入超过 10亿元时，可享受我市现

有综合型总部经济发展政策。

（三）支持航空公司投放运力

给予客运航空公司新增驻场过夜飞机补贴，累计 10架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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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200 座以下机型补贴 200 万元/架，200 座（含）以上机型

补贴 300 万元/架。其中累计 5 架以内的增加补贴 100 万元/架。

在福州入关的飞机增加补贴 100 万元/架。

申请补贴的过夜飞机须驻场满一年，并且在福州机场稳定

运营不少于 300 天/年，平均每天起降不少于 2架次。

（四）支持引流航空客源

支持提升福州都市圈航空枢纽集散能力，对福州及平潭以

外地区到福州机场乘机的旅客，给予交通补贴不超过 50 元/人

次、早班机住宿补贴不超过 100 元/人次。具体由元翔福州空港

公司牵头组织实施，年度补贴总额按实结算不超过 2000 万元。

三、组织保障措施

（一）优化通关环境。推动“通程航班”“144 小时过境

免签”“航油保税”“7×24 小时通关”“空港综合保税”等

政策落地，增强口岸中转服务能力，提升通关时效。

（二）推动空域精细化改革。优化空域结构及福州机场跑

道飞行程序，提升空域通行容量，加快进离场分离，保障福州

机场双跑道运行顺畅。

（三）建立民航发展联席会议制度。联席会挂靠市发改委

开展工作，联席会主要职责是组织落实民航补贴政策及绩效考

核，统筹协调航司运力投放，并协调解决民航发展相关问题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本措施有效期自 2022 年 1月 1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

日止。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货运航空加快发展的意

见》（榕政综〔2020〕124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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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以上补贴标准仅限于本措施有效期内。货运政策适用于

在本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航空运输企业、包机企业、货运代

理企业。

3.本措施由市发改委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财政年度资金

预算按市政府确定的资金总盘控制，各项补贴金额可在资金总

盘内调剂使用。

附件：相关说明与申报需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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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相关说明与申报需知

一、申请主体

执行航线航班的境内航空公司或境外航空公司指定的境内

代表处，以及民航客货运相关企业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1.申请主体须于航线开通前一个月向市发改委和福州空港

公司报备，并提交承诺函。

2.申请新开、加密定期客运航线航班补贴的，须飞满一个

航季并且已开始执行下一个航季航班计划，要求航空公司该航

季航班数量同比增长，执行率达 90%以上（含）给予全额补贴，

执行率达 80%（含）—90%按标准的 70%补贴。因国家政策、不

可抗力等非航空公司自身原因被迫取消的航班，相应班次予以

扣除。

3.飞行时间以民航局批复时间为准，按往返时间计算，同一

航线同一机型，取最短飞行时间，航路上技术经停时间要扣除。

拐道更换机组经停（没有上下货物）的按同机型福州至目的地直

达飞行时间计算。飞机返程没有回到福州或更换机组经停地的按

单程计算飞行时间。

4.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民航局批准的“五个一”国际和地

区客运航班及吞吐量不享受补贴。

5.新开航班是指营运航司前四个航季未执飞过的航线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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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；新开空白航点航班是指前四个航季无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线

航班；加密航班是指在航空公司前两个航季内民航局红头文件

正班计划基础上增加的航班。

三、申请材料

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申请主体基本情况、申请补贴金

额、对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性负责的声明书及财政拨款要求提供

的其它材料。申请主体为共同运营、承包运营的，还需提供补

贴权益唯一归属的协议或具有中国法律效力的声明书。

四、申请与核拨

1.客运航班补贴、客源引流补贴每半年申请一次，旅客增

量补贴每年申请一次。

2.货运航班补贴及货量补贴按半年审核金额的 50%预拨，

一年期满结算拨付。枢纽中心集货补贴和客机腹舱货量补贴，

按年度拨付。

3.市发改委在受理申请后，根据元翔福州空港公司提供的

相关证明材料，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再向市财政局申请

核拨资金。

五、法律责任

申请主体不得弄虚作假，恶意套取财政资金，否则除全额

追回已拨付的资金外，同时将其失信信息纳入福州市公共信用

信息平台，并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厅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市政协办公厅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7月17日印发


